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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前　言

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

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

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

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

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

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

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

来”的思想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

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—《文史风



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包括我国历代

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

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

容翔实，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；知识性、趣味性、

学术性兼备；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，适合广大

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，在此只希望

尽我们微薄之力，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

的帮助。

编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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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第五章　安抚民众

秦始皇得了天下，也开始懂得民生重要，在统一六国之后

的五六年时间里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统一，有利于经济发

展的法令和措施。

一

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全国之后，“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，郡

置守、尉、监；更名民曰黔首，大庆。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以

为钟餎，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廷宫中。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

同轨，书同文字。”这里可以看出。秦始皇以为自己所追求的

统一和平的目的实现了，他希望从今以后，天下太平，国泰民

安。为了配合“大庆”，普天同庆，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２０年“，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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爵一级”。所谓“赐爵一级”是指对享有爵位的人普遍升一级，

并非对所有的人都赐爵。

据秦简记载，对于爵位的颁行至少有三道手续，即劳、论、

赐。“劳”，指在从军从政以及其他行业所建立的功劳，这是颁

赐爵位的根据。“论”，即因功论赏，也就是说，经过所属单位

有关人员的评论。“赐”就是在评论之后国家要根据其功劳大

小而颁赐给不同的爵位、土地和财物。秦始皇迷信爵制的威

力，每当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后就得赐爵。在平定?禣之乱之

后，对有功人员“皆拜爵，及宦者皆在战中，亦拜爵一级”。统

一六国，这是更重大的胜利，其赐爵的扩大和加重是可以想见

的。这种爵制在当时条件下，是先进的，也是积极的，无论在

统一六国中，还是在统一之后的年月中，都起过很大的作用。

这也可以看作秦始皇认识到以“爵位”来奖励人民勤于“事秦”

的重要性。

先秦时期最有名的商人，恐怕要数春秋越国的范蠡。范

蠡原本是越君勾践的谋臣，曾苦身戮力忠心耿耿地辅佐勾践

二十多年，终于使被吴国荡平的越国重振雄风，灭掉了吴国，

而他自己，却因早已看出“长颈鸟咏”的勾践只可与人共患难，

不能与人共享乐，因此远离越国，与一些部下乘舟浮海而至齐

国。范蠡父子二人努力创业，很快即“致产数十万”。以后，范

蠡看中了陶（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）这个地方的便利交通，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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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居于此，“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”（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

家》），很快成了资财百万经商致富的大财主，人们都叫他陶朱

公。所以，后世那些做梦也想发财的商人们都把范蠡当作自

己的楷模。

范蠡虽然青史留名，然而，他所代表的商人，他所投身的

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商业，在

中国古代社会，却受到歧视，遭到限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因为商业以及商人只生产价值，不生产使用价值。在生

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，为了满足维

持和延续人的自然生命的基本需要，人们不得不将最基本的

生产部门———农业放在首位，认为农业是天下之大本。而经

商虽然致富快，风险却比较大，一旦失败，即会血本无归，倾家

荡产，好似大水推沙一般，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。

因为商人追逐物欲的本性，锱铢必较的作风，喜欢新奇的

习气，买空卖空的手法，不仅给恰如死水一潭的社会带来前所

未有的活力，更把商人的致富意识传播到人们心间，使苦熬苦

挣的小农逐渐心猿意马起来，觉悟到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

不如商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，遂纷纷扔下锄耙，跳入商海。

长此以往，戮力本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，到那时，人们可用什

么来填饱肚子呢？

因为朴实而又心胸偏狭的小农民们，一年辛辛苦苦忙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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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，仍然只混得个糠菜半年粮，所以，他们最痛恨不劳而食的

人。而在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官儿们看来，买卖人正是这样的

人。他们觉得买卖人游手好闲，不事生产，却锦衣玉食，累资

巨万，天下人若都像买卖人那样，不劳而食，违背道德伦理，邪

念频出无穷，岂不要民将不民，官将不官了吗？

还因为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，需要程度越来越高的公平

竞争和人身自由，由此必然导致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对人身和

思想的束缚；反对国家行政部门不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随意而

蛮横无理的干涉；反对长官意志；反对传统的人治；反对墨守

成规，死抱着所谓的“祖宗制度”不放；反对人有等级，从而否

定现实的封建统治，要求变革。而这一切，则必定使皇帝陛下

的国家动荡起来，使那些多如牛毛的为习惯所认可为神圣不

可侵犯的老规矩、老传统、老调调、老套套，一律从根基上动摇

起来，如此下去，十年、百年、千年，岂不要君将不君，国将不国

了吗？

鉴于以上几个原因，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必然要采取重

农抑商的政策，以打击和限制商业；同时，尽最大可能去保护

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小农业。这样，既可以保证封建国家的

赋税收入，又可以将农民束缚在小土地之上，使他们成为一盘

散沙，不能形成比较全面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，只能一代复

一代地在小土地上务农、生殖，安于现状，不思进取。而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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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制主义的统治，却可以坚如磐石，长治久安了。长时期执行

这个政策的结果，使得重农抑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中

华民族的心理之中了。

秦始皇在主观上是否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还不能肯定，但

是，他所采取的有关行动，却肯定能够导致这个结果。早在商

鞅变法时期，大规模的重农抑商的措施即已推行。商鞅认为，

人民若纷纷去求学，或去经营工商，无人从事农业，国家就会

灭亡。他制定了鼓励从事农业的法令，规定务农成绩突出者

可以免除他的徭役。并下令禁止弃农经商。而对那些因经营

工商而贫穷的人，给予十分严厉的处罚，将其全家大小老幼统

统没为官奴婢，在此基础上，秦始皇发布了“上农除末”的诏

令。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２１９年），秦始皇巡游到琅琊，在

琅琊台上立石刻辞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皇帝之功，勤劳本事；

上农除末，黔首是富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

这是秦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战略。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其具

体措施如何，但是，我们从秦始皇的有关行动中，可以看出他

对推行这个战略是十分热心的。在“除末”方面，主要是通过

依靠国家暴力，强行迁徙商人而进行。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

（公元前２１４年），在迁往桂林、象郡和南海三郡的谪戍之人

中，即有不少贾人。西汉的晁错也说，秦始皇在北攻胡地、南

攻南粤之后，都曾迁民去谪戍，其中也有许多商人或者商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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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代。另外，在被秦始皇迁徙的六国豪富之中，更有许多富商

大贾，虽然没有没收其资财的记录，然而，千里迁徙，必然使其

在物质上遭受一定的损失。而且，他们在到达目的地以后开

始的第二次创业活动，也不会都能取得成功，破产之人必然不

会太少。

在“上农”方面，始皇帝比他的前辈表现了更大的热情。

他继承了商鞅以来的秦国先君们的奖励垦荒的政策，通过迁

民和免除徭役相结合的措施，大力开垦荒地，以之促进农业生

产，开辟新的农业区。如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２１９年），迁

黔首三万户于琅琊台（在今山东诸城县）下，免除十二年的徭

役。秦始皇三十五年（公元前２１２年），在营建阿房宫的同时，

秦始皇下令迁徙三万户至丽邑（在今陕西临潼），迁五万户至

云阳（在今陕西淳化县），皆免除十年的徭役。秦始皇三十六

年（公元前２１１年）秦始皇借着算卦得到“游徙吉”之好兆头的

机会，一面准备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巡游，一面下令迁徙老百

姓三万户去北河（即今内蒙古乌加河流域）、榆中（今内蒙古河

套东南北），拜爵一级。此类移民之意义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

性质，已见前秦始皇的“上农除末”固然会导致前述的不良后

果。可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上农的措施毕竟能够有效地稳定

农业人口，扩大农业生产区域，增加粮食产量和朝廷的赋税收

入，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，这是一条增强国力的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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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坦的道路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秦始皇在统一以后，未能兴修水

利，而且，他的残暴统治使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没有得到

片刻的实现。“除末”既成事实，“上农”却尽成泡影。

秦始皇在政治上宣布“更名民日黔首”，并对有爵人员普

遍拜爵一级，在经济上颁布“使黔首自实田”的法令。

公元前２１６年，秦始皇“使黔首自实田”。所谓“使黔首自

实田”，就是要地主和自耕农向封建国家申报自己实际占有的

土地，按亩交纳租税，以此来取得封建国家承认其所占有的土

地并加以法律保护。对此，范文澜指出：在“使黔首自实田”这

个法令下，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，照定制缴

纳赋税，取得土地所有权。这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所实

行的一项重大经济政策。

有的论著对秦始皇是否实行过“使黔首自实田”的政策持

怀疑态度，认为司马迁在写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时，对秦始皇

的举措十分留意，功过俱载，巨细尽录，可是司马迁没有提及

这一经济政策。这就是说，凡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没有记载的，

就不可靠。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《史记》记事起于传说中

的黄帝，迄于汉武帝，首尾三千年，尤详于战国、秦、汉。司马

迁以“考信”和“实录”的精神从事著述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“不与

圣人同是非”，为后人称道。但是由于跨越年代长，司马迁以

简明生动的叙事手法剪裁浩瀚史料时，不能不有所忽略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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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删除，这也是很自然的。在《史记》里没有提及“使黔首自

实田”的法令，并不足以证明就不存在这件事。正由于《史记》

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所以需要后代史学家不断作补正。宋人

裴驷为《史记》作集解，在秦始皇“三十一年”与“十二月”之间

插上一条小注：徐广曰：“黔首自实田。”应该说，徐广的说法是

有根据的。

其一，在颁发“使黔首自实田”法令的前几年，就有这方面

的舆论了。从秦始皇二十六年起，秦始皇巡行各地时，就宣布

新政，表示要“上农除末，黔首是富”。这里的“上农”，就是要

农民一心一意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，而“黔首是富”。刻石

说：“堕坏城郭，决通川防，夷去险阻。地势既定，黎庶无徭，天

下咸抚。男乐其畴，女修其业，事各有序。惠彼诸产，久并来

田，莫不安所。”这些重要措施都是同上一年颁布“使黔首自实

田”的决策相应的。

对秦始皇颁发“使黔首自实田”法令持怀疑态度的另一条

理由是，认为秦始皇是大地主头子，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”，不

可能随随便便将土地分给农民的。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

的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秦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仍表现为国家所

有，而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实现是以地租的形式表现出来

的。所以说，从所有权来说，秦的一切土地归秦国所有，归秦

始皇所有，即谓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”，但是，祖宗的田宅往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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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国家的“复赐”而变赐田为永业。

秦的土地有两种基本的占有形态和经营方式，一部分是

由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，一部分则是通过国家授田和

军功赐田等方式而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。国营土地上的

收益是国库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。由于授田和赐田的无限扩

大且不断变成永业，或成匿田，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逐渐

减少。如何来维持秦王朝的财政收入，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

问题。秦始皇面对土地不断被私人占有的情况，他采取现实

主义的态度，干脆承认私人占有的既成事实，于是颁发了“使

黔首自实田”。对此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，但主要的做法无非

是两条：

一、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向政府呈报自己占有的

土地数量。

二、按亩缴纳租税，以此取得封建国家承认其所占有的土

地并加以法律保护。

前者是手段，后者为口印。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·田赋

考》指出：“始皇三十一年，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。”黔首没有

土地，便无法自实，国家也无以定赋。秦王朝为了保证赋税收

入，也采用了法律措施。

“部佐”是管理国家土地的官吏。这些人为了把国有土地

的地租收入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，便采取了“匿诸民田”的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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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即不向国家报告已经租给农民耕种的土地数，以便从中私

吞农民所纳地租。法律规定对于这些人要治罪，这就有力地

保证了“自实田法令”的推行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最初几年，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

众的政策。更名民曰黔首，主要是从政治上肯定人民的地位；

推行民爵制，是农战政策的落实，是对有功之民的嘉奖；“自实

田”的法令，对稳定农民情绪，发展农业生产很有好处。凡此

种种，都应当说具有积极的意义，对后世也很有借鉴作用。

总之，秦王朝建立后，秦始皇一心专注的，是要建立“传之

万世”的帝业，是如何提高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如何增强皇

帝的赫赫威势，如何神化皇帝的无限权力。而对于治愈战争

创伤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却很少考虑，没

有采取多少真正得力的措施。要说有，也仅仅是开凿郑国渠

和灵渠而已。前者是统一前所为，后者是统一后开凿。在他

生平无数好大喜功的工程中，直接于生产有益，于人民有益

的，恐怕就只有这一种。可惜这两项水利工程规模不大，受益

面积有限，对全国经济发展不起很大作用。因而可以说，统一

后，秦始皇虽然建立起声威显赫的帝国大厦，但它不是建筑在

经济物质基础之上，而是架设在虚幻的“帝神”灵光之上的。

随着全国各地的统一，必然要求经济、文化上的统一。在

长期诸侯割据，社会分裂的状态下，形成了“田畴异亩，车途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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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（《说文·叙》）

的局面，这和高度统一集中的国家很不适应，不利于全国经

济、文化的发展。为此，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整齐制度的措

施，这就是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字”等，后世概称

为“三大统一”，即统一度量衡，统一货币，统一文字。这样立

一统之制，对巩固秦王朝的统一政权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首先是统一度量衡，叫做“一法度衡石丈尺”。“度”是测

量，“衡”是重量单位。“石”是容量单位。十升为一斗，十斗为

一石（有时有的地方一石是四斗）。“丈”和“尺”是长度单位。

不仅仅是制定统一的标准，而且还向全国颁布度量衡的

标准器。现在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一件秦国的方升，

它就是秦国的标准容器。

这个方升的侧面刻着三行字，写的是“十八年，齐率卿大

夫众来聘。冬十二月乙酉，大良造鞅及十六尊五分尊壹为

升”。其中前一句话，是记事的，那时有个习惯，往往把一些重

大的事情铸到铜器上。它记录的是，秦孝公十八年（公元前

３４４年），齐国的使节来进行访问。后面一句就是记录这个方

升的来历。这一年的十二月乙酉日，大良造商鞅根据旧的容

量单位铸造了这件标准容器，今后都统一按这个标准执行。

有趣的是，在这个方升的背面，又刻上了五行字：

二十六年，皇帝兼并天下，诸侯黔首大安。立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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